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南海供电局关于推进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供电所，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开发建设企业，业主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国家优先保障居民用电需求的政策精神，规范居民小区供配电资产的管理，根据《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供电营业规则》的要求，现就有关管理责任明确如下：
　　一、已办理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的居民住宅小区，根据相关规定，供配电设施由当地供电部门承担运行维护、更换升级、故障抢修等责任，全面保障居民住宅小区的用电需求。
　　二、未办理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的居民住宅小区，若开发建设企业未注销的，各镇（街道）房管所、供电部门应督促、指导开发企业办理供配电设施移交手续。若开发建设企业已注销的，业主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人应积极与当地供电部门沟通联系，主动配合开展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工作及委托运维工作。
　　三、对于建成时间较长、设施运行状态较差、未达到移交标准的小区，业主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人应组织业主共同决策，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后办理移交。
　　四、各镇（街道）供电部门资产移交工作联系人（详见附件）要按照资产移交工作要求牵头组织收集相关资料和督促物业服务人、业主委员会开展供配电设施的整改工作，推进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工作。
　　五、新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内供配电设施及相关管线，由开发建设单位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和专业技术规范统一设计按照施工，并在竣工验收后移交供电部门维护管理。当地供电部门应督促、指导开发企业办理供配电设施移交手续。
　　六、在居民住宅小区未办理供电资产移交前，住宅小区内的供配电设施属于全体业主共有。若已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由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若未聘请物业服务企业，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业主委员会管理；若既无成立业主委员会又无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社区居委会、供电部门应充分沟通居民居住客户，协调第三方单位承接委托业务。管理责任人应定期进行电气设备和保护装置的检查、检修和试验，消除设备隐患，预防电气设备事故和误动作发生；电气设备危及人身和运行安全时，应立即检修；发生用电事故，应及时向供电部门报告。
　　七、建议各物业服务人或业主委员会应自行委托有资质的公司对供配电设施进行维护、故障抢修等工作，保障供配电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
 
　　附件：供电部门资产移交工作联系人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和水利局                   南海供电局
　　2023年9月13日
 





　　附件
 　　供电部门资产移交工作联系人
	 供电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桂城供电所
	徐潮辉
	13929199384

	九江供电所
	张秋荣
	13809223693

	西樵供电所
	陈旭
	13600303323

	丹灶供电所
	董平桂
	18820851185

	狮山供电所
	孔繁为
	13809227913

	罗村供电所
	刘嘉琦
	13928252697

	大沥供电所
	邝梓杰
	13929148033

	里水供电所
	冯世杰
	13706234720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南

海供电局关于推进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供电所，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开发建设企业，业

主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国家优先保障居民用电需求的政策精神，规范居民小区供配电资

产的管理，根据《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供电营

业规则》的要求，现就有关管理责任明确如下：

 

  

一、已办理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的居民住宅小区，根据相关规定，供配电设

施由当地供电部门承担运行维护、更换升级、故障抢修等责任，全面保障居民住

宅小区的用电需求。

 

  

二、未办理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的居民住宅小区，若开发建设企业未注销的，

各镇（街道）房管所、供电部门应督促、指导开发企业办理供配电设施移交手续。

若开发建设企业已注销的，业主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人应积极与当地供电部门沟通

联系，主动配合开展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工作及委托运维工作。

 

  

三、对于建成时间较长、设施运行状态较差、未达到移交标准的小区，业主

委员会或物

业服务人应组织业主共同决策，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设施

进行升级改造后办理移交。

 

  

四、各镇（街道）供电部门资产移交工作联系人（详见附件）要按照资产移

交工作要求牵头组织收集相关资料和督促物业服务人、业主委员会开展供配电设

施的整改工作，推进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工作。

 

  

五、新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内供配电设施及相关管线，由开发建设单位

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和专业技术规范统一设计按照施工，并在竣工验收后移交供电

部门维护管理。当地供电部门应督促、指导开发企业办理供配电设施移交手续。

 

